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

们作为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后，对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四化建、六化建联合建投公司变更中国丝路科创谷 

起步区项目出资方案所涉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子公司四化建、六化建联合关联方建投公司共同变更中

国丝路科创谷起步区项目出资方案所涉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公

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所发生的，交易定价合理、公允，

不存在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独立性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四化建、六化建联合建投公

司共同变更中国丝路科创谷起步区项目出资方案所涉关联交易

事项。 

二、关于公司所属天辰耀隆己内酰胺工程技术改造所涉关联

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所属天辰耀隆己内酰胺工程技术改造所涉关联交易事



项符合公司发展规划，相关交易的方式及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定价

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同意公司所属天辰耀隆己内酰

胺工程技术改造所涉关联交易事项。 

三、关于四化建联合城投公司参与投资建设西咸新区泾河新

城院士谷核心区域系列项目所涉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子公司四化建联合关联方城投公司参与投资建设西咸

新区泾河新城院士谷核心区域系列项目所涉关联交易事项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相关交易的方式及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子公司四化建联合城投公司参与投资建设西咸新区泾河新

城院士谷核心区域系列项目所涉关联交易事项。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对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决，该次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 

我们同意该议案内容。 

（以下无正文） 

 

  




